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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08 股票简称：华泰股份 编号：2025-024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根据2024年7月1日起实施的《公司法》及中国证监会于2024年12月27日发布的《关于新配套
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2025年3月28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以及《山东华泰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1
名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选举决定，孙曰平先生担任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并辞去2024年5月20日股东大会选举的董事职务。孙曰平担任职工代
表董事的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附件：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孙曰平，男，1968年11月生，中国国籍，中专学历，1989年参加工作，历任华泰股份车间工段长、

车间主任，日照华泰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公司董事等职务。现任日照华泰董事长。
孙曰平先生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
事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曰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612,640股股份。

证券代码：600308 股票简称：华泰股份 编号：2025-025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的决议合法有效。经过充分讨论，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李艳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

经理层任期届满之日止。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认为认为李艳女士

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资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未
发现有《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
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我们同意聘任李艳女士为
公司副总经理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特此公告。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李艳女士简历
李艳，女，1978年2月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1999年9月参加工作，历任天同证券投资银行部

投资经理、华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经理、公司资金部总经理、监事会主席等职务。现任公司
副总经理。

李艳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建华先生系父女关系、与董事长李晓亮先生系姐弟关系。除此之
外，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李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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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华泰孙武湖大酒店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6
645,674,581
42.566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晓亮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3、董事会秘书任英祥出席了会议；副总经理李国顺、李丽、田志文、张安钵、曹战龙，财务总监陈

国营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8,233,972
比例（%）

98.8476

反对

票数

6,688,409
比例（%）

1.0358

弃权

票数

752,200
比例（%）

0.1166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8,233,972
比例（%）

98.8476

反对

票数

6,688,409
比例（%）

1.0358

弃权

票数

752,200
比例（%）

0.1166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8,234,972
比例（%）

98.8477

反对

票数

6,687,409
比例（%）

1.0357

弃权

票数

752,200
比例（%）

0.1166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审计委员会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8,215,072
比例（%）

98.8446

反对

票数

7,386,309
比例（%）

1.1439

弃权

票数

73,200
比例（%）

0.0115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0,592,388
比例（%）

99.2128

反对

票数

5,028,193
比例（%）

0.7787

弃权

票数

54,000
比例（%）

0.0085
6、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0,474,592
比例（%）

99.1946

反对

票数

5,147,441
比例（%）

0.7972

弃权

票数

52,548
比例（%）

0.0082
7、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7,967,016
比例（%）

98.8062

反对

票数

7,655,717
比例（%）

1.1856

弃权

票数

51,848
比例（%）

0.0082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8,335,332
比例（%）

98.8633

反对

票数

6,587,049
比例（%）

1.0201

弃权

票数

752,200
比例（%）

0.1166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833,542
比例（%）

79.2426

反对

票数

8,808,969
比例（%）

20.6317

弃权

票数

53,600
比例（%）

0.1257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7,069,632
比例（%）

98.8406

反对

票数

6,713,161
比例（%）

1.0415

弃权

票数

759,468
比例（%）

0.1179
11、议案名称：华泰股份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5年-2027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8,274,956
比例（%）

98.8539

反对

票数

7,290,238
比例（%）

1.1290

弃权

票数

109,387
比例（%）

0.0171
1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8,514,032
比例（%）

98.8909

反对

票数

6,352,262
比例（%）

0.9838

弃权

票数

808,287
比例（%）

0.1253
13、议案名称：华泰股份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25年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4,963,968
比例（%）

98.3411

反对

票数

9,902,326
比例（%）

1.5336

弃权

票数

808,287
比例（%）

0.1253
14、议案名称：华泰股份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2,553,712
比例（%）

97.9678

反对

票数

12,312,582
比例（%）

1.9069

弃权

票数

808,287
比例（%）

0.1253
15、议案名称：华泰股份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25年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4,731,608
比例（%）

98.3051

反对

票数

10,134,266
比例（%）

1.5695

弃权

票数

808,707
比例（%）

0.125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7

8

9

11

12

议案名称

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关于续聘 2025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

情况的议案

华泰股份未来三

年股东回报规划

（2025 年 - 2027
年）

关于取消监事会

并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4,478,873

34,847,189

32,831,142

34,786,813

35,025,889

比例（%）

81.7297

82.6028

78.7436

82.4597

83.0264

反对

票数

7,655,717

6,587,049

8,808,969

7,290,238

6,352,262

比例（%）

18.1473

15.6141

21.1278

17.2809

15.0575

弃权

票数

51,848

752,200

53,600

109,387

808,287

比例（%）

0.1230

1.7831

0.1286

0.2594

1.916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1、12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2、议案7、8、9、11、12需要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议案9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华泰集团有限公司、李建华、李晓亮、魏文光等回避表决，回

避表决股数602,978,470股。
4、议案10，利益相关董事、高管李晓亮、魏文光、魏立军等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1,132,32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华涛、赵婉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股东大会规则》、《网

络投票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381 证券简称：永臻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1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月湖北路99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1
137,328,232
57.881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汪献利先生担任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的召开、召集

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毕丽娜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7,043,932
比例（%）

99.7929

反对

票数

225,200
比例（%）

0.1639

弃权

票数

59,100
比例（%）

0.0432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6,968,724
比例（%）

99.7382

反对

票数

300,208
比例（%）

0.2186

弃权

票数

59,300
比例（%）

0.0432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6,765,432
比例（%）

99.5901

反对

票数

505,000
比例（%）

0.3677

弃权

票数

57,800
比例（%）

0.0422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6,982,732
比例（%）

99.7484

反对

票数

343,600
比例（%）

0.2502

弃权

票数

1,900
比例（%）

0.0014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7,049,432
比例（%）

99.7969

反对

票数

221,500
比例（%）

0.1612

弃权

票数

57,300
比例（%）

0.0419
6、议案名称：关于开展铝锭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7,079,624
比例（%）

99.8189

反对

票数

242,008
比例（%）

0.1762

弃权

票数

6,600
比例（%）

0.0049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6,714,724
比例（%）

99.5532

反对

票数

601,708
比例（%）

0.4381

弃权

票数

11,800
比例（%）

0.0087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6,778,424
比例（%）

99.5996

反对

票数

538,008
比例（%）

0.3917

弃权

票数

11,800
比例（%）

0.0087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新增2025年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6,718,924
比例（%）

99.5563

反对

票数

606,408
比例（%）

0.4415

弃权

票数

2,900
比例（%）

0.002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关于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的议案

关于开展铝锭套期保值业
务的议案

关于确认董事 2024年度薪
酬及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关于确认监事 2024年度薪
酬及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4,060,619
14,127,319
14,157,511

13,792,611

13,856,311

比例（%）

97.6017
98.0647
98.2743

95.7413

96.1835

反对

票数

343,600
221,500
242,008

601,708

538,008

比例（%）

2.3851
1.5375
1.6799

4.1768

3.7346

弃权

票数

1,900
57,300
6,600

11,800

11,800

比例（%）

0.0132
0.3977
0.0458

0.0819

0.0819

9 关于公司新增 2025年对外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13,796,811 95.7705 606,408 4.2094 2,900 0.020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至议案8为普通决议，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持有表决权数量过半

数以上通过。议案9为特别决议，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持有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杨钊、吴潘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381 证券简称：永臻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0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股东延长锁定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3〕2698号）同意，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59,314,100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3.35元/股，并于2024年6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主板上市交易。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237,256,326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未发生增发、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二、相关股东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汪献利、邵东芳承诺如下：
1、公司上市当年较上市前一年净利润下滑 50%以上的，延长本人届时所持股份锁定期限 12个

月；
2、公司上市第二年较上市前一年净利润下滑50%以上的，在前项基础上延长本人届时所持股份

锁定期限12个月；
3、公司上市第三年较上市前一年净利润下滑50%以上的，在前两项基础上延长本人届时所持股

份锁定期限12个月。
注：“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母净利润为准。
（二）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常州市金坛区臻核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市金坛区臻才实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如下：
1、公司上市当年较上市前一年净利润下滑50%以上的，延长常州市金坛区臻核实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臻核投资”、“本企业”）、常州市金坛区臻才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臻才投资”、“本企业”）届时所持股份锁定期限12个月；

2、公司上市第二年较上市前一年净利润下滑50%以上的，在前项基础上延长本企业届时所持股
份锁定期限12个月；

3、公司上市第三年较上市前一年净利润下滑50%以上的，在前两项基础上延长本企业届时所持
股份锁定期限12个月。

注：“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母净利润为准。
三、相关股东股票锁定期延期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审计报

告》（天职业字[2025]12800号），2024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母净利润为 18,182.18万元，较
2023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母净利润36,795.93万元下降50.59%，触发上述延长股份锁定期承诺
的履行条件。依照股份锁定期安排及相关承诺，公司相关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原锁定期基础上自
动延长12个月，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汪献利

邵东芳

臻核投资

臻才投资

与公司关系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董事长、总经

理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董事

员工持股平台

员工持股平台

持股方式

直接持股加间

接持股

直接持股加间

接持股

间接持股

直接持股

直接持股

直 接 持 股 数

量（股）

88,118,640

5,000,000

不适用

1,300,000

700,000

间接持股数量（股）

通过臻核投资间接

持股 1,000 股；通过

臻才投资间接持股

1,000股

通过臻核投资间接

持股 225,000 股；通

过臻才投资间接持

股168,000股

通过臻核投资间接

持股50,000股

不适用

不适用

合 计 持 股 数

量（股）

88,120,640

5,443,000

1,300,000

700,000

原 股 份 锁 定

到期日

2027 年 12 月

26日

2027 年 12 月

26日

2027 年 6 月

26日

2027 年 6 月

26日

2027 年 6 月

26日

延长股份锁定

到期日

2028 年 12 月

26日

2028 年 12 月

26日

2028 年 6 月 26
日

2028 年 6 月 26
日

2028 年 6 月 26
日

注:1：2024年12月，因臻核投资合伙人变动，邵东芳受让该合伙人持有臻核投资的份额，对应间
接持股公司5万股股份，股份锁定到期日延长至2028年6月26日。

注 2：汪飞、HU HUA、佟晓丹通过臻核投资、臻才投资所持有的股份，股份锁定到期日延长至
2028年12月26日。

注3：若“延长股份锁定到期日”为非交易日，则顺延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
注4：上述间接持股数量为不包括通过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而持有公司的股份。
注5：上述人员间接持股数量按照其在臻核投资、臻才投资以间接持股方式穿透持有公司的股份

权益数计算而得。
上述延长锁定期的股份未解除限售前，因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将

遵守相关承诺。在延长的锁定期内，上述股东不得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相关股东延长所持有股份锁定期的行

为符合其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不存在有损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保荐机构对本
次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股票代码：600590 股票简称：泰豪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038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至5%的
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山西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银行”）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导致持股比例降至5%，不触
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为山西银行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山西银行持有
公司股份数量由 51,996,672股减少至 42,643,512股，持股比例从 6.10%变动至 5.00%，权益变动比例
约1.10%，山西银行将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 本次权益变动前，山西银行持有公司股份51,996,6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10%，其上述股份
全部来源于司法划转取得，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2024年10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
027）。山西银行因自身资金需求，拟于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4年11
月15日至2025年2月14日），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9,468,3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11%。其中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8,528,697股，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 9,
468,300股。截至2025年2月14日，上述减持计划的期限届满，山西银行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7,598,50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0股，合计减持7,598,5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0.89%。该次减持后，山西银行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44,398,1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1%。

2025年 4月 2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
024）。山西银行因自身资金需求，拟于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5
月19日至2025年8月18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8,528,697股，即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1.00%。2025年5月20日，公司收到股东山西银行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的告知函》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其履行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于2025年5月19日减持公司股份
1,754,6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1%。本次减持后，山西银行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44,398,172股减少
至42,643,512股，持股比例由5.21%减少至5.00%，山西银行将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

信息

权益变动明细

名称

住所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合计

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学府产业园高新街15号

变动日期

2024/11/15～2024/12/27
2025/5/19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股数（股）

7,598,500
1,754,660
9,353,160

变动比例

0.89%
0.21%
1.10%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山西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股份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51,996,672
占总股本比例

6.1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42,643,512
占总股本比例

5.00%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山西银行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股份来源为股东司

法划转取得。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披露的山西银行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

转让的情况。
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及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且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
计划、承诺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山西银行就本次权益变动编制
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山西银行）》。
5、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1日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泰豪科技
股票代码：600590
信息披露义务人：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通讯地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学府产业园高新街 15 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25年5月19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
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所
任职或持有权益公司的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
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泰豪科技拥有权益的股
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
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六、本报告书部分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公司、本公司、泰豪科技

信息披露义务人、泰豪科技

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报告书

上交所

证监会

《公司法》

《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15号》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全称

企业类型

成立日期

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期限

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2021年4月27日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学府产业园高新街 15 号

高计亮

2589418.7392万元

91149900MA0MUW8J4R
2021-04-27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主要股东情况

许可项目：银行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1.山西融金兴晋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占比59.0866%
2.大同市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占比32.3119%

3.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占比7.3294%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高计亮

职务

党委书记、董事长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久居留权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其他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权益变动的原因和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因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资金需求减持公司股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十二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根据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披露的《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

划公告》，信息披露义务人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8,528,69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拟减持期间为2025年5月19日至2025年8月18日。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未实施完毕上述减持计划，后续将视情况择机继续减
持。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51,996,6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0%。

本次权益变动后，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42,643,5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及数量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2024年11月15日至2025年5月19日累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持

有的泰豪科技无限售条件流通股9,353,160股，占泰豪科技总股本的1.10%。
1、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山西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合计

减持时间

2024/11/15—2024/12/27
2025/5/19

减持数量

（股）

7,598,500
1,754,660
9,353,160

均价

（元/股）

6.67
9.11
一

减持金额

（元）

50,697,051.86
15,997,162.40
66,694,214.26

减持比例

0.89%
0.21%
1.10%

注：本公告中数据之间的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的尾数差异。
2、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山西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51,996,672
持股比例

6.1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42,643,512
持股比例

5.00%
注：本公告中数据之间的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的尾数差异。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

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

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减持方式

集中

竞价

集中

竞价

减持时间

2024/11/15—2024/12/27

2025/5/19

减持数量

（股）

7,598,500

1,754,660

减持价格区间（元）

5.26-6.69

9.07-9.17

减持比例

0.89%

0.21%
除上述情形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其他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

券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上交
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档案室，以供投资者查询。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署）：
2025年5月19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续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泰豪科技

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 □
减少 ■

不变，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是 □ 否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51,996,672股

持股比例：6.10%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9,353,160股

变动比例：1.10%
变动后比例：5.00%

股份变动时间：2024年11月15日-2025年5月19日

股份变动方式：集中竞价

不适用

是 ■ 否 □

是 ■ 否 □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江西省南昌市

600590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学府产业园高新

街 15 号

有 □ 无 ■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署）：
2025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0094 、900940 证券简称：大名城 、大名城B 公告编号：2025-039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千禧海鸥大酒店三楼大会议室1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88
180
8

815,126,160
767,077,565
48,048,595
35.0599
32.9933
2.066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局召集，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选，由董事郑国强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

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1人，董事郑国强先生出席现场会议，董事俞培俤先生、俞锦先生、俞

丽女士、俞凯先生、冷文斌先生，独立董事郑启福先生、田新民先生、陈金山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
次会议,均已向公司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武遮敏女士出席现场会议，监事董云雄先生、梁婧女士因工
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均已向公司请假；

3、公司董事会秘书张燕琦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66,345,465
47,881,164
814,226,629

比例（%）

99.9046
99.6515
99.8896

反对

票数

620,700
155,381
776,081

比例（%）

0.0809
0.3234
0.0952

弃权

票数

111,400
12,050
123,450

比例（%）

0.0145
0.0251
0.0152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66,286,765
47,881,164
814,167,929

比例（%）

99.8969
99.6515
99.8824

反对

票数

620,700
155,381
776,081

比例（%）

0.0809
0.3234
0.0952

弃权

票数

170,100
12,050
182,150

比例（%）

0.0222
0.0251
0.0224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暨2025年度财务预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58,287,521
47,881,164
806,168,685

比例（%）

98.8541
99.6515
98.9011

反对

票数

8,636,944
155,381
8,792,325

比例（%）

1.1260
0.3234
1.0786

弃权

票数

153,100
12,050
165,150

比例（%）

0.0199
0.0251
0.0203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66,320,165
47,893,214
814,213,379

比例（%）

99.9013
99.6766
99.8880

反对

票数

744,500
155,381
899,881

比例（%）

0.0971
0.3234
0.1104

弃权

票数

12,900
0

12,900

比例（%）

0.0016
0.0000
0.0016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66,287,065
47,881,164
814,168,229

比例（%）

99.8969
99.6515
99.8825

反对

票数

620,400
155,381
775,781

比例（%）

0.0809
0.3234
0.0952

弃权

票数

170,100
12,050
182,150

比例（%）

0.0222
0.0251
0.0223

6、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拟向公司提供财务资金支持关联交易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04,918,718
189,700

205,108,418

比例（%）

99.6837
53.1178
99.6029

反对

票数

587,300
155,381
742,681

比例（%）

0.2857
43.5081
0.3607

弃权

票数

62,900
12,050
74,950

比例（%）

0.0306
3.3741
0.036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各级子公司提供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66,318,065
47,881,164
814,199,229

比例（%）

99.9010
99.6515
99.8863

反对

票数

683,000
155,381
838,381

比例（%）

0.0890
0.3234
0.1029

弃权

票数

76,500
12,050
88,550

比例（%）

0.0100
0.0251
0.0108

8、议案名称：关于募投项目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66,406,265
47,893,214
814,299,479

比例（%）

99.9125
99.6766
99.8986

反对

票数

595,700
155,381
751,081

比例（%）

0.0777
0.3234
0.0921

弃权

票数

75,600
0

75,600

比例（%）

0.0098
0.0000
0.009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议案名称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拟

向公司提供财务资金

支持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

票数

205,108,418

比例（%）

99.6029

反对

票数

742,681

比例（%）

0.3607

弃权

票数

74,950

比例（%）

0.0364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全部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2.议案6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名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

数量为235,587,483；关联股东俞培俤先生为名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表决权
股份数量为14,388,658；关联股东陈华云女士为俞培俤先生的配偶，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25,
842,450；关联股东俞锦先生为俞培俤先生的儿子，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23,766,253；关联股东
俞丽女士为俞培俤先生的女儿，并担任名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
数量为 171,457,717；关联股东俞凯先生为俞培俤先生的儿子，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50,000,
000；关联股东俞培明先生为俞培俤先生的兄弟，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00,000,000；关联股东
福州创元贸易有限公司为名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10,000,
000；关联股东华颖创投有限公司为名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94,477,200。名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福州创元贸易有限公司、华颖创投有限公司、俞培俤、陈华云、
俞锦、俞丽、俞凯、俞培明回避了议案6的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备战律师、杨舒雅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5年5月21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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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19日、5月2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江西中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江集团”）和实际控

制人（吴刚先生、黄晓捷先生、吴强先生、蔡蕾先生和覃正宇先生）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19日、5月20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现将有关情况核实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九鼎投资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实现营

业收入3,750.64万元，同比减少24.8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26.92万元，同比减少
737.40%。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中江集团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证，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情况
公司目前未发现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需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

闻，公司未涉及其他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在上述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分类，公司旗下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属于金融业-资本市场服务。

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统计，2025年5月20日公司及金融行业的估值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倍

项目

九鼎投资

金融业

金融业-资本市场服务

金融业-其他金融业

市盈率PE（TTM）

-24.96
13.74
24.18
38.48

市净率PB（LF）
2.95
1.04
1.29
1.90

说明：上表行业市盈率PE（TTM）和市净率PB（LF）为中位数。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二）生产经营风险
1、公司经营业绩下滑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主营业务、生产经营情况以及经营环境与前期披露的信息相比未发生

重大变化。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九鼎投资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
实现营业收入3,750.64万元，同比减少24.8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26.92万元，同
比减少737.4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2、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经营风险
公司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主要收入有两类，一是管理费，通常按照管理基金规模的一定比例

收取；二是管理报酬，在公司管理的基金所投项目实现投资收益时确认。管理报酬是目前私募股权
投资管理机构最主要的盈利来源，但是管理报酬通常主要在投资后若干年内陆续实现，使得管理报
酬在不同年度之间会有很大的波动，从而导致公司的业绩出现大幅波动，进而会影响上市公司后续
年度的经营业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其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